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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SOUNDWIL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878）

金 朝 陽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益 260.3 366.4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淨額 (490.1) (12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357.3) 72.8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以元計） 港幣(1.26)元 港幣0.26元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值 23,205 23,137

資產淨值 19,981 20,387

借貸總額 2,321 1,852

資本負債比率 12% 9%

每股資產淨值（以元計） 港幣70.5元 港幣72.0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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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貨品及服務收益 47,023 117,119
租金收入 213,234 249,299  

總收益 260,257 366,418
銷售成本 (26,651) (70,934)  

毛利 233,606 295,484

其他收入 4 11,757 26,341
銷售費用 (3,094) (4,099)
行政費用 (62,896) (63,584)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淨額 (490,128) (122,150)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收益 (5,831) 2,040
融資成本 5 (11,850) (24,269)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6 (328,436) 109,763
所得稅開支 7 (28,834) (37,013)  

期內（虧損）╱溢利 (357,270) 72,750

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後
以下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到損益：
樓宇重估虧損，扣除遞延稅項後 — (868)

以下項目其後可能重新分類到損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收益╱（虧損） 7,748 (8,93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後 7,748 (9,803)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349,522) 62,947  



– 3 –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357,274) 72,764
— 非控股權益 4 (14)  

(357,270) 72,750  

應佔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 本公司擁有人 (349,681) 63,352
— 非控股權益 159 (405)  

(349,522) 62,9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之 
每股（虧損）╱溢利 8
基本 港幣(1.26)元 港幣0.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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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0,040,195 20,626,625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0,070 151,45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務資產 23,370 —
收購物業之已付訂金 9,251 9,251
應收貸款 9 18,336 19,761  

20,241,222 20,807,087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922,622 940,14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08,850 171,16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44,224 63,008
受限制銀行存款 68,140 64,082
短期銀行存款 550,195 425,6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73,457 601,806  

2,867,488 2,265,876
分類為待售之資產 96,310 63,787  

流動資產總值 2,963,798 2,329,66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586,347 619,689
合約負債 59,167 27,682
租賃負債 9,181 9,432
借貸 2,320,666 180,605
所得稅撥備 129,773 127,042  

流動負債總額 3,105,134 964,450  

淨流動（負債）╱資產 (141,336) 1,365,21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099,886 22,172,300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1,671,393
租賃負債 9,542 7,981
遞延稅項負債 109,547 105,94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9,089 1,785,319  

淨資產 19,980,797 20,38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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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8,331 28,331
儲備 19,935,580 20,341,923  

19,963,911 20,370,254
非控股權益 16,886 16,727  

權益總額 19,980,797 20,38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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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幣（「港幣」）呈列，而港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租賃樓宇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或重估金額列賬外，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所產生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港幣141,336,000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短期銀
行貸款約港幣2,320,666,000元。經計及營運所產生及將產生的現金、目前再融資安排的磋商及可供本
集團動用的銀行融資及資產支持，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的財務資源可供動用以作經營所需及支付
到期負債。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會持續經營，故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度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強制生效之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的修訂及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以編製本
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除下文所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可預見未來應用全部其他新訂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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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涉及財務資產、財務負債及租賃負債
之修訂、特定對沖會計規定及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之披露要求，以符合有
關修訂及對沖會計之該等修訂：

• 對財務資產、財務負債及租賃負債之修訂。就改革所需的修訂（因利率基準改革直接導致並按經
濟上相當基準作出之所需修訂）引入可行權宜方法。該等修訂透過更新實際利率入賬。所有其他
修訂乃使用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入賬。就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之承租人會計建議相似可行權宜方法；

• 對沖會計規定。根據該等修訂，對沖會計不僅是因利率基準改革而終止。對沖關係（及相關文
件）須予以修訂以反映對對沖項目、對沖工具及對沖風險之修訂。經修訂的對沖關係應符合申請
對沖會計之所有資格標準，包括有效性規定；及

• 披露。該等修訂要求作出披露，以允許用戶了解本集團所面臨因利率基準改革產生之風險性質
及程度，及實體如何管理該等風險以及實體由銀行同業拆息利率過渡至替代基準利率的進展，
以及實體如何管理該過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銀行貸款，將會╱可
能受利率基準改革之影響。本集團預期倘該等貸款之利率基準因應用該等修訂變革有所變動，將不
會產生任何重大收益或虧損。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定期呈報之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營運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本公司執
行董事根據該等資料決定本集團各業務組成部分之資源分配並檢討該等組成部分之表現。向本公司
執行董事呈報之內部財務資料之業務組成部分乃根據本集團下列主要業務線釐定。

本集團已識別下列營運及可呈報分類：

物業發展 ： 發展住宅、工業及商業物業
物業租賃 ： 物業租賃，包括廣告位租賃及迷你倉業務下之租賃
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 提供樓宇管理、物業維修及保養服務

由於各業務線需要不同資源及經營方針，故各營運及可呈報分類分開管理。

此外，本集團從事物業合併及物業銷售業務。於兩個期間內並無任何物業合併業務項目，因此於兩
個期間內並不構成可呈報分類。



– 8 –

3. 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分類總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外來客戶 36,246 105,026 213,234 249,299 10,777 12,093 260,257 366,418
各分類間（附註） — — 14 108 2,702 578 2,716 686

分類收益 36,246 105,026 213,248 249,407 13,479 12,671 262,973 367,104

分類溢利 5,239 29,485 178,612 219,365 11,261 10,284 195,112 259,134
若干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2,144 12,908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收益 (5,831) 2,040
若干行政費用 (17,883) (17,900)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淨額 (490,128) (122,150)
融資成本 (11,850) (24,269)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328,436) 109,763

附註： 各分類間銷售按相互協定之條款扣除。

營運及可呈報分類業績不包括融資成本、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淨額、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收益、若
干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若干行政費用及所得稅開支。

 分類資產及負債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分類總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1,292,111 1,260,121 20,362,128 20,912,125 31,586 28,250 21,685,825 22,200,496

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2,946 1,67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務資產 23,370 —
短期銀行存款 550,195 425,668
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6,374 445,128
分類為待售之資產 96,310 63,787  

資產總值 23,205,020 23,136,750
  

分類負債 376,938 363,230 240,141 232,011 6,623 8,107 623,702 603,348
      

若干其他應付款項 40,535 61,436
借貸 2,320,666 1,851,998
所得稅撥備 129,773 127,042
遞延稅項負債 109,547 105,945  

負債總額 3,224,223 2,749,769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務資產、
短期銀行存款、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分類為待售之資產。

分類負債包括所有負債，但不包括若干其他應付款項、所得稅撥備、遞延稅項負債及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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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6,266 15,721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530 5,524

雜項收入 4,961 5,096  

11,757 26,341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借款 11,519 23,976

租賃負債 331 293  

11,850 24,269  

6.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確認為開支之已落成待售物業成本 23,414 67,261

使用權資產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402 9,960

僱員報酬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及定額供款成本） 48,776 49,495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租賃之租金 253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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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23,003 28,439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009 2,897

中國土地增值稅 1,219 2,872

遞延稅項支出 3,603 2,805  

28,834 37,013
  

於兩個期間內的香港利得稅乃按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撥備。

於兩個期間內，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之所有附屬公司按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8. 每股（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之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港幣千元） (357,274) 72,764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使用之普通股數目（附註） 283,308,635 283,308,635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本公司任
何股份。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發行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截至
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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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貿易應收款項約為港幣48,291,000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8,740,000元）。本集團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天。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
應收款項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0至30天 12,712 15,135

31至90天 13,318 7,997

91至180天 10,974 8,564

超過180天 11,287 7,044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淨額 48,291 38,740  

應收貸款 147,444 147,298

減：信貸虧損撥備 (142,423) (142,423)  

應收貸款總額，淨額 5,021 4,875  

其他應收款項、公共服務按金及預付款項 155,538 127,553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08,850 171,168  

非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18,336 19,761  

227,186 190,929
  

董事認為，由於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於設立時之到期期間較短，故其公平值
與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



– 12 –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貿易應付款項約為港幣13,619,000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1,219,000元）。本集團獲其供應商授予介乎30至60天之信貸期。根據發票
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3,847 1,335

31至90天 846 852

超過90天 8,926 9,032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3,619 11,219  

其他應付款項 572,728 608,470  

586,347 61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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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影響全球經濟。中美之間的角力及整體氣氛為地
緣政治局勢帶來不確定性，加上環球市場憂慮通脹升溫和緊縮貨幣政策來臨而帶動企業
融資成本上升，增加投資和金融市場風險，拖慢了全球經濟復原和增長步伐。

雖然中國內地和本港在對抗新冠病毒上取得進展，但新冠病毒疫情於全球局勢發展仍反
覆不定，不少企業面對持續嚴峻的營商環境，當中零售及餐飲行業表現尤其有待進一步
改善。同時，突發的防疫措施及出入口限制均對整體的消費氣氛和信心構成壓力；在此
環境下，集團整體租賃業務及投資估值仍然受壓：集團期內業績表現主要因為租金下調
壓力並同時為租戶提供租金支援措施，影響主要物業金朝陽中心、金朝陽中心二期 — 
Midtown及尖沙咀諾士佛臺十號，整體租金收益錄得跌幅。

期內，電子商業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間更為顯著。隨著消費者和商戶更廣泛地採用電子支
付及網上銷售，集團除增強數碼商業科技基礎，配合營銷推廣於物業投資組合及不同業
務外，亦同時推出進階版電子商店及電子禮券等計劃，優化電子銷售及提升數據庫功能，
加強客戶定位能力。此外，集團亦鼓勵商戶及內部推動工作流程自動化，進一步提高營
運效率。

面對不明朗的內外環境挑戰，集團將繼續審慎發展核心業務，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中
為物業投資組合建立獨特優勢，為股東及社會創造價值。此外，集團將繼續拓展更多業
務，改善物業投資組合，其中旗下迷你倉業務正積極發展並透過於優越地段增加分店，
配合現有工業項目投資組合，提升競爭力及增加收益。

物業租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租賃業務分類之營業額收益約為港幣
213,234,000元，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收益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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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主要投資物業包括金朝陽中心、金朝陽中心二期 — Midtown、諾士佛臺十號及啟光
商業大廈等，皆坐落本港的核心黃金地段，擁有優質租戶組合。可幸疫情近期已漸趨平
復，然而，由於受到去年的疫情負面影響，集團整體租金收入仍然比前期下降，主要因
為配合持續的防疫措施和限制，部分租戶業務運作受影響，期內表現難以恢復正常。為
共渡時艱，集團仍向有需要租戶提供租金減免和調整，冀能緩和疫情為租戶造成的衝擊。

至尊迷你倉管理有限公司

集團旗下至尊迷你倉透過專業的管理，為客戶提供既安全又寬敞的儲物空間，滿足各類
儲存需求，倉內備有完善的裝置設備並遵從最新消防指引。至尊迷你倉現時分店遍佈堅
尼地城、黃竹坑、柴灣、新蒲崗、油塘、大埔、火炭、屯門、青衣、葵涌及荃灣。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至尊迷你倉數目增加至27間（二零二零年年底數目為23間）。未
來下半年將會繼續積極擴充業務，投放資源善用數碼營銷推廣，透過多元化的線上及線
下推廣，提升競爭力及營運效率。

物業發展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發展業務分類之收益約為港幣36,246,000元，
佔本集團期內收益約14%。

於回顧期內，中國房地產嚴格執行宏觀調控政策，確保實現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目
標，完善房地產市場秩序。同時國內金融管理機構實施嚴格金融監管，相關政策預期對
國內房地產市場將有一定降溫穩定作用。

現時集團於國內擁有數個房地產項目，「譽名都」（山水向日豪庭）項目位於珠海市斗門區，
該項目已於二零二零年完成全部確權並採用「即買即交樓」的銷售模式。集團另一全資擁
有的別墅及高層綜合項目「景湖灣。尚薈海岸」，首期別墅已經全部售罄並已交樓入伙，
二期單位已建成在售並陸續交樓入伙，目前銷售整體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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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分類之營業額收益約為港幣10,777,000元，
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收益約4%。

集團旗下樓宇管理及維修附屬公司憑藉其豐富經驗及專業團隊，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物業
及設施管理服務，管理之物業包括大型商廈及中小型屋苑。專業的管理專才為尊貴客戶
提供優質物業管理及高效、靈活快捷的客戶及維修支援服務。

股東及投資者溝通╱投資者關係

集團相信與股東有效溝通乃提升投資者關係的關鍵，有助投資者了解集團的業務表現及
策略。

疫情期間，集團善用電子通訊渠道，盡力和投資者保持全面和互動的溝通，期望與股東
及投資者建立互信而富有成果的夥伴關係。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五月舉行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為業績公佈安排簡報會，並透過新聞稿、公佈及其他宣傳品，定期與傳媒保持溝
通。

集團致力提升企業透明度並適時披露本集團發展的資訊，協助股東及投資者作出知情決
定。集團致力提升業務增長的企業管理實踐，並力求在企業管治的規範與績效之間取得
均衡發展。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對集團的成功至為重要，並有效提升股東價值。

企業公民

集團秉持「用心經營」的核心理念，在營運模式中積極加入可持續發展元素，以履行企業
的社會責任。期內集團支持「金朝陽義工隊」恆常參與社會工作，透過外出探訪、親子節
日活動、物資募捐等，關心弱勢社群，與社會和有需要的人並肩同行。另一方面，集團
積極支持非牟利團體的工作，為他們免費提供迷你倉空間，支援其物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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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今年榮獲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第十年「商界展關懷」榮譽，生產力促進局頒發的
「開心企業」及律政司頒發的「調解為先承諾書星徽獎狀」等多項嘉許，以表揚集團、旗下
成員公司及物業項目對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員工福祉等受到社會認同。集團將繼續致力
服務社會，關顧社群，為持份者及社區帶來正面影響。

展望

展望下半年，隨着疫苗供應增加及多國已相繼展開疫苗接種計劃，疫情的威脅可望逐漸
緩減，加上寬鬆的貨幣環境及各地政府的財政刺激措施，令環球經濟復甦的動力逐漸增
強，但同時中美博弈競爭、國際政治局勢持續緊張，仍然潛藏不少金融風險，增加環球
經濟不穩定因素。

香港經濟在過去受到中美關係緊張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接連衝擊，情況也許是困難未盡，
但轉機漸現。隨著疫情緩和，部份防疫措施進一步放寬，失業率改善，投資氣氛轉好，
本港經濟有望可以從疫情中逐漸復甦，為經濟恢復創造更有利條件。惟變種新冠病毒令
疫情反覆，有機會影響經濟復甦的步伐。

利好因素方面，政府現在推行的刺激旅遊零售消費計劃將有助振興經濟，並帶動本地經
濟內循環，同時全面推動電子交易。因此，集團繼續投放資源，善用數碼科技平台及資
訊系統，提升集團的效率及業務表現，為多元化企業發展帶來持續動力，並且在經濟恢
復時抓緊發展的機會。

集團相信憑藉穩健的資產狀況及專業的管理團隊，有信心應對各種挑戰，集團將繼續推
動持續發展，把環境、社會及管治理念融入業務當中。集團會貫徹為股東爭取長遠利益，
與時並進配合創新靈活管理概念，繼續提升核心業務，同時積極尋覓其他投資機會，使
集團營運創優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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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無）。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260,257,000元（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港幣366,418,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港幣106,161,000元。收益減少主要
由於物業銷售收益減少及投資物業租金收入下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357,274,000元（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溢利港幣72,764,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591%。減少主要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錄得估值虧損港幣490,128,000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息開支總額約為港幣11,850,000元（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港幣24,269,000元）。

本公司每股基本虧損為港幣1.26元，而去年同期每股溢利則為港幣0.26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短期銀行存款及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約為港幣1,523,652,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27,474,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總額為港幣2,320,66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1,851,998,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
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呈列）為12%（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港幣19,980,797,000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0,386,981,000元）。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與本集團中國內地業務有關之港幣與人民幣匯率變動。於回
顧期內，鑑於有關匯率變動對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資產所產生收入及支出呈輕微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取任何對沖措施。

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其資產負債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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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及發展物業之資金部分來自內部資源及部分來自銀行借貸。銀行貸款之還款期與資
產之可使用年期及項目之完成日期互相配合。借貸以港幣計算，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所持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本集
團訂立協議出售若干全資附屬公司，即順來國際有限公司（「順來」）、益泰興業有限公司
（「益泰」）、捷富企業有限公司（「捷富」）及管理國際有限公司（「管理國際」）（統稱為「出售
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權益，總現金代價為港幣63,787,000元。出售附屬公司為投資控股
公司，其持有位於香港的物業。出售順來、益泰、捷富及管理國際分別於二零二一年一
月及二月完成。

除上文所披露的出售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
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事項。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Able Be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Able Best」）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鄧成波先生（「身故者」）等訂立股份交換協議（「股份交換協
議」），據此，(i) Able Best收購萬利威集團有限公司（「萬利威」）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其尚
欠的股東貸款，代價為港幣135百萬元，可予以調整，及(ii) Able Best出售及轉讓元威有
限公司（「元威」）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其尚欠的股東貸款予身故者之代名人，代價為港幣
70百萬元，可予以調整。萬利威擁有位於香港新界葵涌的工業物業（「該等物業」）。元威
於香港九龍九龍城擁有住宅單位。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Able Best、身故者遺產之共同管理人（「共同管理人」）及其
他人士訂立終止契約以終止股份交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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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騰翠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物業買賣協
議，以港幣130百萬元之代價向萬利威收購該等物業，以取代股份交換協議。而 Able Best
與其他人士訂立股份買賣協議，以港幣70百萬元可予以調整之代價，出售及轉讓元威的
全部已發行股本和其尚欠的股東貸款至共同管理人所提名之實體。

上述交易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二
零二一年七月五日、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八月二
十四日的公佈中披露。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訂立協議，出售兩家全
資附屬公司浩利創建有限公司（「浩利創建」）及向榮企業有限公司（「向榮企業」）的全部股
權權益，總現金代價為港幣35,288,000元。浩利創建及向榮企業為投資控股公司，並各持
有位於香港的住宅物業單位。浩利創建及向榮企業的出售已分別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及八
月完成。

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的爆發已導致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實行不同程度的出行禁令及封
鎖。於本地及海外疫情下增加的全球旅遊限制已嚴重影響多個國家的製造能力，因而導
致現時全球供應鏈及國際貿易出現中斷，對全球經濟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本集團預期
本港整體經濟及租務地產市場市況將持續疲弱，短期難望完全回復。鑑於這些情況不斷
變化的性質，目前無法合理且切實全面地估計對本集團的綜合經營業績、現金流量和財
務狀況的相關影響，並將反映在本集團的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中。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分別平均有271名及40名僱員（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78名及53名僱員）。僱員之薪酬基於其工作表現、經驗及市場慣例
釐定。

薪酬待遇包括薪金、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及年終酌情花紅。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僱員薪金及工資總額約為港幣48,776,000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港
幣49,49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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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賬面總值約港幣13,410,33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3,843,373,000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融資之用。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本集團之中國內地物業買家取得之按揭貸款向銀行
提供擔保約為港幣196,681,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60,417,000元）。該
等擔保將於物業交付予買家並向相關按揭登記機構辦妥按揭登記時或於清償尚欠按揭貸
款時由銀行解除。董事認為，財務擔保之公平值並不重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不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並已討論內部控制系統及風險管理、內部審核及財務申報事宜。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及並無意
見分歧。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以下例外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有遵守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
則」）：

(1)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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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亦並非由兩名不同人士出任。傅金珠女士為本集團
創辦人兼主席，負責本集團之整體發展方針及策略，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及履行其
職責。本集團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而本集團日常營運明確授權予其他執行董事、管
理人員及多名部門主管負責。董事會認為現有管理架構可有效地協助本集團營運及
業務發展。

(2) 守則條文第A.4.1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規定最少每三年輪席退任及於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
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遵照企業管治守則條文守則第A.6.4條，為有關僱員（定義見企業管治守則）買賣
本公司證券採納書面指引，而該指引並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訂標準。

鳴謝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向各董事及員工於期內作出貢獻及傑出表現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傅金珠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傅金珠、陳慧苓、陳慶達及謝偉
衡；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啟能、浦炳榮及吳志強。


